
和聖徒一同

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(弗三﹕18)

主耶穌教導門徒的禱文，是深涵著集體的意義﹕“我們在天上

的父”，“我們日用的飲食”，“我們的債”，“不叫我們遇見試

探，救我們脫離那惡者”(太六﹕9-13)。這表明信徒與基督成為一體，

基督是我們的頭。我們會感覺意外的榮幸，基督與我們身上流著同

一的血液﹔我們會感覺不那麼情願，竟會跟某個不值得愛，不值得

尊重的人，流著同一的血液。但不論你如何想，總不能改變這屬靈

的事實﹔沒有別的辦法，你得改變自己的態度，以適應聖經的真理。

從人的方面看來，你我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實在太多了，簡直不

可能是一父所生﹔外面看來，確是如此。當然，這外面人的不同，

也就沒法彼此相愛了。因此，使徒保羅特地禱告﹕

求祂按著祂豐盛的榮耀，藉著祂的靈，叫你們心裡的人剛強起來﹔

使基督因你們的信，住在你們心裡，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，能

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，是何等長闊高深。...(弗三﹕14-21)

父神有一個大家庭，包括“天上地上的全家[或作各家]”都從同

一位父，成為一家。照古時“家”的定義，家裡所有的人，包括奴

僕。這地上的家，是指所有的聖徒，並沒有宗派或種族的畛域﹔天

上的家，有許多的天使，是“服役的靈，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

的人效力”(來一﹕14)，他們也不停的歌頌神﹔雖然他們的工作是事

奉神，但不論他們如何忠心，天使不能作救恩的事工，也不能有效

的代人禱告，因為那是基督大祭司和聖靈的工作。祂把傳福音的責

任交託給信的人。

屬肉體的本性，使人不能接受這主內一家的真理，更不能活出



這真理，因為不真實了解神的愛。因此，只有藉著內住的聖靈，使

“裡面的人”，能夠剛強，勝過外表的差別，使我們的愛心有根有

基。單信了主，有了屬天的生命，固然是好的，是要緊的，但是不

充分的。這就像紅杉樹，可以高達三百呎，但根卻不很深；其所以

能禁得風雨，蔚然成林，是因為連在一起。教會也是如此。教會的

增長，不是事工的擴展，人數的增加，而在於藉著聖靈，使每個人

重生得救，有新生命；不只是每個人靈命向上長高，也要愛心一同

增長，聯結堅固。世上的英雄已經夠多了，使歷史中充滿了災難；

我們不需要英雄，而“和眾聖徒一同”，才是真正的成功。


